[bookmark: _GoBack]兴庆区综合执法局关于今冬明春重大事故
灾害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

综合执法局按照《兴庆区今冬明春重大事故灾害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决定开展今冬明春重大事故灾害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。特制定方案如下：
一、工作目标
深入分析研判岁末年初燃气领域、自然灾害防范相关工作，增强安全防范和灾害防治工作预见性、前瞻性和主动性，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、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专项整治等行动，聚焦重点行业的风险防控和灾害防御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问题隐患大排查、大起底、大整治，着力消除一批事故隐患，及时化解苗头性风险、集中消除一批安全隐患，防范一批风险灾害，确保今冬明春辖区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形势持续稳定。
二、时间安排
即日起至2025年3月底。
三、组织领导
为确保此次专项行动顺利开展，综合执法局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：
组  长：杜新艳  党组书记、局长
副组长：石太景  副局长
        张  鹏  副局长
   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马文武同志担任，李霞同志具体负责方案的制定，协调，资料收集、数据上报等工作。
四、整治内容
（1） 突出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
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督促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，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排查整治，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。
1.消防领域。配合消防部门深入开展冬春火灾防控专项行动，加强重点场所、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，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联合执法检查，全面整治违规动火用电、易燃材料装修等突出问题。巩固“畅通消防生命通道”工作治理成效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，坚持“边发现、边拆除”原则，扎实做好已拆点位的“回头看”工作，保持对堵塞、占用、封闭消防车通道和疏散通道等违法行为的高压整治态势。
（牵头部门：审批服务办公室；责任部门：各乡镇（街道）执法中队）
（二）突出抓好群众身边安全风险防范
紧盯涉及人民群众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点行业领域，建立健全“一件事”全链条安全监管机制，严格落实各有关部门“三管三必须”责任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切实形成监管合力。
2.燃气安全。统筹推进燃气安全专项整治、燃气管道“带病运行”专项治理、燃气安全提升行动，突出商业综合体、餐饮经营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，组织开展燃气企业、餐饮等重点燃气用户“三件套”安装及燃气具安全隐患排查“回头看”。加快燃气管网等设施更新改造和安全运行监控预警能力建设，有效防范和遏制第三方建设施工破坏燃气管道的事故发生，确保燃气管道安全运行。
（牵头部门：燃气专班;责任部门：燃气专班成员单位）
3.电动自行车安全。各中队按照“门前三包”相关要求，组织商户劝导电动自行车有序停放，严禁违规占用、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（牵头部门：环卫服务中心；责任部门：各乡镇（街道）执法中队）
4.校园安全。强化校园及周边燃气安全、流动摊贩违规占道经营等，强化“护学岗”工作，在特定时间组织队员对校园周边流动摊贩违规占道经营、售卖行为进行疏导；协助交警加大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力度，坚决杜绝涉及学生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。
（牵头部门：直属中队，责任部门：各乡镇（街道）执法中队）
5.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。对辖区内学生校外托管机构进行调查摸底，查验燃气灶、天然气使用是否规范。
（牵头部门：直属中队；责任部门：各乡镇（街道）执法中队）

6.早（夜）市、便民市场、临时占道摊点安全。按照《兴庆区早（夜）市、便民市场、临时占道摊点安全治理细化措施》任务要求。对早（夜）市、便民市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重点检查电器使用、消防安全设施通道、各类证照、机动车改装、机动车报废检验等内容，强化对潜在的火灾、人员踩踏风险防范，制定相关制度和安全生产相关预案，督促企业定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。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坚决消除早（夜）市、便民市场存在的安全隐患。
（牵头部门：燃气供热管理办公室；责任部门：各乡镇（街道）执法中队）
（三）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小部位专项整治行动
7.按照兴庆区安委会方案，重点排查涉及综合执法主责主业领域的小部位安全隐患，一是重点排查本机关人员、场所、车辆安全隐患；二是重点排查执法领域的安全隐患，包括“三项制度”的执行，确保不办错案。三是重点排查党风廉政领域的安全隐患；四是重点排查市政道路维修、环卫设备伤人、环卫工作运行过程中的安全隐患。
（牵头单位：综合管理办公室；责任单位：各队办、各镇街中队）
（四）突出抓好重大灾害风险防范应对
8.加强雨雪冰冻防范措施。开展雨雪冰冻灾害风险隐患排查，科学预置人员、除冰除雪装备设备，严防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事故。
（牵头部门：环卫服务中心；责任部门：各队办、各乡镇、街道执法中队）
（五）突出抓好应急准备灾害救助舆情引导
9.加强应急值守。配齐配强元旦、春节等重点时段值班值守力量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，落实重大事故灾害和重要敏感突发事件“1小时内”信息报送要求，坚决杜绝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。科学开展灾害评估和事故调查，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。
（牵头部门：综合管理办公室；责任部门：各队办、各乡镇、街道执法中队）
10.保持应急状态。在高风险区域和敏感时段提前预置物资装备，常态化开展应急预案演练，重大活动、重点部位、重点时段靠前部署救援力量，落实装备、物资、通信等保障措施，高效应对处置突发情况并强化事故灾害现场管控，严防发生二次伤害。
（牵头部门：综合管理办公室；责任部门：各队办、各乡镇、街道执法中队）
11.强化舆情监控。加强舆情监测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对负面敏感信息早发现、早研判、早处置，正确引导舆论，防止事故灾害舆情风险向社会安全领域传导。扎实做好涉及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信访维稳工作。
（牵头部门：综合管理办公室；责任部门：各队办、各乡镇、街道执法中队）
（六）突出抓好监管执法隐患排查防控
12.各队办、各乡镇、街道执法中队要聚焦执法过程中容易引发的不稳定因素，全面梳理摸排执法环节中的隐患点、矛盾点、纠纷点，逐项提出防控措施。严格依法行政、规范执法，强化服务意识，落实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在执法中体现服务，在服务中实施监管，减少执法中的矛盾和冲突，提升一线执法人员分析、研判、预警、化解处置风险争议的能力和水平，做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领域社会安全稳定风险防控工作。          
（牵头部门：综合管理办公室；责任部门：各队办、各乡镇、街道执法中队）
五、整治方式
（一）形成合力。各队办、镇街中队在开展过程中要与本职工作紧密结合，与局部署、各镇街部署紧密结合，不另行组织开展工作（燃气专班除外）；
（二）专项发力。燃气办公室根据兴庆区安委会制定方案，制定燃气专班专项工作方案。
（三）督导检查。为切实发挥统筹、协调、督促、推动作用，局督查室定期调度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，总结成效、推广经验、通报问题；对专项行动走过场、搞形式的要通报批评，发生事故的要倒查责任。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迅速安排落实。各队办要按照局、镇街安排迅速开展重大事故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工作。要结合本职工作细化工作任务，责任到人，压实工作责任。
（二）强化问题整改。各队办要坚持问题导向，抓实整改工作。按照局、镇街安排严格落实整措施，推动问题隐患整改形成闭环，做到发现在早、处置在小着力提升排查质效，严防漏管失控引发灾事故害。
（三）注重总结提升。各队办要坚持总结提升，促进成效巩固，重视经验推广，形成长效工作机制。要注重好经验、好做法信息报送，各项数据的报送。
各部门分别于2025年1月3日、3月12日前，将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报送局办（邮箱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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